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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强：生命价值考量的道德之维

刘国强

生命价值考量的道德之维
 

刘国强（烟台职业学院）
 

摘要：热爱生命，关注生命价值是以人为本的时代理念的体现。从道义论、功利论、契约
论视阈分析生命价值问题有助于从理性的角度加深对生命价值的客观认识。
 

关键词：生命价值   道义论  功利论  契约论  理性分析
 
 
 
 
    人是以生命的方式存在的，没有生命的存在也就没有人的存在。生命存在是实现人生价值和

理想的前提条件，离开生命一切将无从谈起。因此“以人为本”首义应当是以人的生命为本。
生命是人之生活的基础，包括人物质性身体的生存，也包括人之精神生命的生存等。生命是有
价值的，从不同角度对生命价值深化分析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生命价值认知
 

生命是人的一种生存、活着的状态。生命是人之生活的基础，包括人物质性身体的生存，
也包括人之精神生命的生存等。人的生命价值在于它是人全部活动前提，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地
位。以人为本，要“以提升个体的生命质量为宗旨，服务于个体的生命成长和发展，关注个体
生命存在的价值”。[1]生命价值可概括以下特征。
 

（一）人的生命价值是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人之生活经历趋向于“个我化”，而
人之生命的价值显现为“普遍性”。生命是人体的生理存在与精神存在的统一。人活着是生命
体的存在，体现的是人的自然价值。人的生命自然价值诉求，除了健康价值和生态价值外，还
有完成天命、善终天年的价值追求。人的生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不断进化的产物。 出生与

成长、繁衍、衰老与死亡是生命的过程。人的自然价值拥有终极性。人为什么活着体现的是人
活着的社会价值，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活着是有意义的。人是意识的动物，为意义而存
在。实现人活着的意义即生命的社会价值使人从生物学层面上的个体生命转化为文化学层面上
的独立的、有尊严的、自由的价值主体，即成为大写的“人”。
 

（二）生命价值是发展价值与生存价值的内在统一。生命价值理念的基本点是要求正确认
识人的生命，培养珍惜、尊重、热爱生命的态度，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善待生命、完善人格、
健康成长，这既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手段。全
面自由发展是生命价值的基本诉求。人的生命价值不仅是生存价值，人的生命价值重要的是在
发展中得到体现，发展价值是生命价值的要义。生命价值是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的内在统一。
 
（三）人的生命自然价值具有惟一性和不可比较性特征。生命是惟一的，每个生命都是不可

复制的惟一，无论他是高贵还是卑微、无论他是成功还是落魄。没有生命的存在，谈不上生命
的意义。拥有生命意味着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神秘莫测的精神世界，拥有对当下的体验、对
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希冀等丰富多彩的情感表达方式，拥有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等复杂的
意识建构活动。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人的生命是一个从出生、成长到逐步走向
死亡的过程。一旦丧失就永远无可挽回。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世间常说，“人死
不得复生”，便道出了这个真理。人的生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性的、不



可逆的，其价值拥有终极性。人是以生命的方式存在的，没有生命的存在也就没有人的存在。
生命存在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的前提条件，离开生命一切将无从谈起，所谓来世转生，只不
过是自欺欺人之谈。个体生命社会价值之间是有很大差异,在一定维度上是可以衡量的。但个

体生命自然价值之间完全是等价的，相互不可比较。从质量的层面来看，个体生命之间完全同
质，都具有惟一性、不可逆性、珍贵性，人与人之间是毫无差别的，即使富有聪慧健壮美貌的
人的生命也不比穷苦愚笨体弱丑陋的人的生命高贵。尽管不同生命个体创造的社会价值有很大
差异，一个科学家的社会价值大于乞丐，但从生命自然价值层面二者是等价的。从数量的层面
来看，人的生命都是个体性的，不存在抽象的集体生命。不能说一部分人命相加之价值大于一
条人命的价值。生命具有不可换性。生命为个体所私有，相互不得交换，彼此不可替代。

 
二、生命价值考量的道义论视阈——见义勇为与自我保护的理性诉求

 
为了对生命价值理念有一个更清晰地认识，有必要再分别从道义论、功利论、契约论的视

阈作进一步分析。
 

（一）道义论认为人的生命价值具有至高性，强调人的生命权，保护人的生命是社会的道
义责任。这与现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观念、“生命第一原则”的观念、法律确定的“紧
急避险权”原则和科学原理主张的“科学应急”原则的体现出来的生命价值理念是相一致的。
道义论考虑问题不是立足于个人的利益，而是立足于全社会的人民大众的长远的或根本的利
益。道义论认为重视人的生命与健康的价值，强化“自我保护，善待生命，珍惜健康”理念，
是社会每一个人应确立的观念。社会不同的人应有不同层次的生命价值体现，一般公民的生命
价值观主要是“爱人、爱己”、“有德、不违”。而对于管理者和组织领导者来说，以人为
本，尊重与爱护公民或员工是应有的生命价值观。“自我保护、惜命如金、珍视健康”，长期
被认为这是西方人的生命价值理念。在我国的近代文化中，这往往被视为“活命哲学”、“贪
生怕死”。我国近代社会中推崇的是“不怕苦、不怕死”的牺牲精神，人的生命和健康与“事
业”、“主义”相比往往置于之后。这种观念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某些国人对生命的“践
踏”和“无视”。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种原因。从行为文化自律性上看，西方文化的基础是
科学和法律。现代西方人对法律的遵守深化到行为文化的方方面面。西方这种文化塑造的行为
准则有利于人的行为循规蹈矩、遵章守纪，按制度办事的原则的形成。而中国文化的基础是道
德。儒家道德文化不鼓励为政者颁布律令，而鼓励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这就是现代工
业化生产过程中发生“三违”现象，以及我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执行不下去、
严不起来”的文化基础。从人权观念看，我国长期以来在观念上甚至法律上重视“物权”程度
高于“人权”，生命权、健康权，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受到忽视。在社会活动甚至安全生产过程
中，面对危及生命的紧急关头要求国家财产第一。“国家财产第一原则”与现代社会提倡
的“以人为本”观念、“生命第一原则”的观念、法律确定的“紧急避险权”的权利和科学原
理主张的“科学应急”是相违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以人为本”观念、“生命高于一切”的
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一观念从道义上得到确立成
为人权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
 

（二）道义论认为人应当见义勇为，见义勇为也是公民的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以人为
本”观念的体现。人不能够冷漠，不能够极端自私自利。面对他人生命安全遇到危险，敢于挺
身而出；面对社会上存在的不良风气和违法犯罪行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个人利益，维护社会
公德和正常的法律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生命和财产安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
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见义勇为既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所作的道德要求，也是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见义勇为有利于树立社会正气，打击各种歪风邪气，净化社会
风气。
 

（三）道义论认为人既应当重视生命价值加强自我保护，又认为认应当见义勇为，而见义
勇为意味着可能要牺牲个体生命价值，在这里见义勇为和自我保护是一种矛盾的统一。见义勇
为是指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
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
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
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军人保家卫



国献身），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为他人在危急险情下敢于舍生忘死勇于自我
牺牲的见义勇为是对社会先进分子的要求，这些先进分子是社会的榜样，体现了社会的美德和
理想精神；对广泛大众的见义勇为道德要求表现为见义智为，如记下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及时
报警；见到有人落水或着火大声呼救等等。都属于见义勇为的不同形式。教育人们自我保护这
是历史的进步，是保护人生存权的体现。在提倡见义勇为的前提下引导进行积极的自我保护，
灵活机智地应对突发的险情。见义勇为美德对于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石作用。每
个人要有帮助他人的精神和勇气，但在实施这一精神的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将自我保护与
保护他人结合起来。
 

三、生命价值考量的功利论视阈——义与利的相悖困境
 

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理论，主张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
于弊的行为，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功利论注重思想、行为的绩效、效果或结果，不
计较行为的动机；注重在行为前权衡，比较，计算利弊得失，不合算的事，吃亏的事不干；其
立足点是个人，为了个人才不得不顾及他人、社会大众的益利或幸福，才推衍到他人与社会。
功利主义考察问题的特点在于理性算计，是从利益的大小衡量出发。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价值，
功利主义从利益的大小衡量出发，认为优秀的人的生命价值大于普通人的生命价值，认为整体
多数的生命价值大于少数个体的生命价值,认为在特殊情况下牺牲少数个体生命换取多数人生

命是值得的。如一个美国案例：在一次海船失事后，一只救生艇上超载有9名海员和32名乘

客，在暴风来临时，为减轻载重，避免全艇覆没，海员把 14名男乘客抛入海中。救生艇因减

轻重量而没有沉没。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度看用14名男乘客的生命换来27个人的生命是值得的。

在功利主义的思想盛行时，牺牲较少或者相等数量的生命保存更多的生命的行为，曾被视为正
义观的体现。但是，功利主义鼓励个体牺牲的价值导向原则和思维习惯及其行为模式存在严重
的局限性。“功利主义的原则仅仅适用于人际间的利益调节，而并不适用于对人的生命的考量
与评价。人的生命是惟一的、独特的，生命的丧失是无可挽回与弥补的，故功利主义鼓励个体
自我牺牲的价值导向或许适用于处理利益关系，但绝不适用于人们对个体生命的态度。
”[2]因为在利益与生命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对于一个人而言，利益可大可小，而生命

则只有一次。在利益上可以作出自我牺牲，而生命则无法承受这种牺牲。也就是说，不能认为
多数人的生命价值大于少数人的生命价值。生命价值都具有至高至大性，无法作出衡量。如果
社会允许以利益上的功利主义原则来对待生命问题，就会面临诸如危急情况下一个人是否可以
为了自保而杀死另一个人等一系列难题。例著名的卡纳安德斯之板：航船沉没后，在水中的一
人看见另一人浮在一块木板上，就抢夺木板将另一人推开而致其淹死。又如某市一人为躲避惊
牛，拉路过的老人阻挡，导致老人当场被牛撞死。再如A和B的妹妹睡在一起，半夜发现B伺机

杀死她，于是将熟睡中的 B的妹妹挪到自己的位置上，其后B将其妹妹错认为是A，并将之杀

死，A趁B处理尸体的时机逃跑。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度看此紧急避险属无奈之举。但国家法律

却要求承担一定法律责任，而不能以紧急避险为由完全免责。因为除了国家法律之外，没有任
何人有权利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因此不能以赤裸裸的经济学价值评判来决定人类生命存续价
值的大小，不能以紧急避险为由故意杀死经济学价值低的人。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主
体。在生命的价值评价上加以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是对法律的一种践踏，是人性的泯灭。
 

从功利论看生命价值实质牵涉一个在生命价值问题上利与义的问题。义与利都是价值范
畴，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具有很强的主体性，离开人便无所谓义与不义、利与不利。人们经常
思考做某件事值得不值得？做某件事合算不合算？“两利相衡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此
种思想与行为是在功利论道德意识支配下采取的。在人的生命价值问题上“以人为本”是利与
义二者统一的基础。活着是生命存在的方式，但是生命价值并不以仅仅活着为目标，有时为了
实现个人生命的社会价值就必须牺牲部分甚至全部生命自然价值。资产阶级诗人裴多菲“生命
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生命的价值在此时远逊于爱情和自由。革
命者叶挺曾写道“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
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为了尊严，宁可失去生命。路见不
平、拔刀相助的义士追求的正义力量超过了对其生命价值的肯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豪侠
是精神价值对生命价值的超越。这就是说利与义的统一在有觉悟的先进阶层自愿牺牲奉献行为
上得到了体现。也就是说个体自愿牺牲生命使多数人生命得以保存的行为是大义的体现。今天
这种大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就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
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
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
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3]这里讲的是广义的功利主义，

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一般大众在义与利统一问题上是在不损害他人、集体和社会利益的前提
下，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做到既利己又不损人，既获利又不损义。当义利发生冲
突时，能否做到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则体现一个人的觉悟程度。但即便是为了挽救许多人的
性命，也不允许故意剥夺某一无辜者的生命。不得主动故意地杀死少数无辜的人及危险共同体
中的个别人，这一原则要求真正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最高尊重。
 

理论上认同生命是无价的。但就整个历史过程和生态过程来看，人类绝对至上的生命价值
并没有现实实现，同样个体生命的价值也没有得到至上认同。迄今为止，具体历史或社会从来
不是无条件地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或换取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对生命价值的认同理论和现实
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由于人的道德发展水平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决定的。
 

四、生命价值考量的契约论视阈—— 利人与害己的两难抉择
 

契约论的特点在于理性选择，其出发点在于行为主体的自主意愿。在如何对待生命价值问
题上，契约论赞同以紧急时刻共同契约的方式由上帝来决定个体生命的生死。例甲、乙、丙三
人在洞穴探险中，地基崩溃，洞口堵塞，但能与外界进行通讯联系。联系结果是挖开洞口需
要20天，但三人所携带的粮食只够生活5天。于是，甲提出，三人抽签决定输赢，二位赢者杀

死输者以其肉维持生命。乙、丙表示同意。待第20天挖掘成功时，甲由于抽签失败而被杀，

乙、丙以其肉维持了生命。契约论的这种做法是建立在“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基础之上的。
按照罗尔斯“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在只有以个别个体的牺牲才能换来大多数人生命的保全
的前提下，每一个体虽事先不知自己是否是“个别牺牲者候选人”，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都会经理性的审视而赞同这种个人牺牲。然而当无知之幕揭开，某个或某些人得知自己不幸恰
恰就是“个别牺牲者候选人”，此时此刻，人们往往不允许某个或某些人推翻过去的承诺，不
允许作出二次选择，即拒绝牺牲，实施自救。对契约的实质分析不难看出，契约主义原则适用
于以逐利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也广泛适用于一般的人类合作行为。然而当事态所涉及的不是利
益关系，而是人的生命的时候，契约主义原则就不再适用。因为以契约主义方式对待生命问
题，违背了契约主义原则的核心价值取向——人人有利而不会有害。可见以契约的形式来处理
生命价值问题是不适宜的。
 

问题是现实生活中如果不采取契约方式来解决紧急情况下的类似问题，则将有可能导致人
类的相互残杀，通过弱肉强食的野蛮方式来获取生命的存续，人类文明会因这一制度（对人的
生命价值进行经济学评价）的滥用而发生极剧的衰退，社会的平稳秩序常态也将不复存在。目
前社会现实中对于极度危险的情况下能否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保护其他人的生命的问题，社会
认可把生命当成紧急避险损害客体的做法限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其理由在于：“紧急时无法
律”。 [4]在紧急状态下，原本不合法或没有效力的合同将得到法律肯定的评价，行为人在法

律上非难的程度大大减小。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避险权只是一种假定的
权利，而非真实的权利，并不能由此认为合法。他指出：“所谓紧急避险权是一种假定的权利
或者权限，就是当我遇到可能丧失自己生命的危险情况时，去剥夺事实上并未伤害我的另一个
人的生命的权利。很明显，从权利学说的观点看，这就必定陷入矛盾。这种为了自我保存而发
生暴力侵害行为，不能视为完全不该受到谴责，它只是免于惩罚而已。”。[5]我国刑法

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

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同时，又规定“紧急避
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该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6]
这是人类理智的一种无奈选择。
 

概言之，热爱生命，重视生命价值是以人为本的时代理念的体现。“以人为本”首义是以
人的生命为本。整体社会处理问题善待生命尊重生命价值，这既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要
求，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表现。在处理危急情况下生命价值问题，依据伦理学中行善原则对于
那些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主动承诺主动放弃自己生命从而保护更多人生命的行为持赞颂鼓励态



度；对于那些自愿订立契约且不毁约的牺牲者予以认同。依据伦理学中自主原则，社会既允许
人们作出自我牺牲，也允许拒绝这种牺牲，由于生命的特殊性，由于人对于自己的生命具有生
命自决权，对于那些危急情况下订立契约后又要求毁约实施自救的也要予以认可。依据伦理学
中不伤害原则，社会严禁故意杀人的行为；对法律紧急避险损害客体的做法必须严格限定在有
限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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